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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件在學校因潮濕發生的事情，並運用「意願表達」寫文章的結尾。
     春天到了，學校十分潮濕，地面濕漉漉的，牆上佈滿了水滴，像瀑布似的，真討厭!
     小息的時候，我和暐晴在走廊聊天。那時，我看見地上的一灘水，我的好奇心「發作」了，就跑過去玩誇「水塘」及「溜冰」遊戲。我一邊跑，一邊眉開眼笑地說:「暐晴，一起來玩吧!」「金芝，不要這樣「溜冰」，一不小心很容易滑倒!」暐晴大聲地說。

     我沒有理會她，繼續興高采烈地「溜冰」。突然，腳一滑，我摔了個四腳朝天，「碰!」的一聲巨響，驚動了四周的同學。我高聲地說「啊!......很痛啊!」暐晴立刻望過來，緊張地問我發生了什麼事。
     那時候，我小腿上的血慢慢湧了出來。我的小腿上像被成千上萬的針刺著!暐晴彎著腰，用盡全力扶起我。之後帶我到校務處治理。
     到了校務處，工友嬸嬸幫我包紮傷口。經過這件事後，我十分後悔，我以後會聽別人勸告的，在春天潮濕的日子，會格外小心走路。
